
























































































內政部主管 
國土永續發展基金 

立法院審議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附屬單位預算所提決議及附帶決議辦理情形報告表 
中華民國 111 年度 

 

決議及附帶決議 
辦理情形 

項次 內容 

壹、 

一、 

 

 

 

 

 

 

 

 

二、 

 

 

三、 

 

 

 

四、 

 

 

 

 

 

 

 

 

 

 

 

 

 

 

 

 

 

通案決議部分 

中華民國111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附屬單位預算營

業及非營業部分審查總報告所列未送院會處理項目，

除確有窒礙難行者再協商，依協商結論通過外，其餘

均照各委員會審查會議決議通過。至送院會處理項

目，協商有結論者，依協商結論通過；協商未獲結論

者，交付表決，並依表決結果通過；另黨團協商之凍

結內容經併委員會凍結案處理，依協商結論通過者，

均不再於宣讀本中一一敘明。 

 

各委員會審查結果協商結論，均應依通案決議辦理，

不再逐一於各單位協商結果敘明。 

 

鑑於111年度將屆年度終了，針對各委員會審查已通過

及院會協商新增之預算凍結案，均免予凍結，改為提

出書面報告後通過。 

 

111年度各國營事業編列重大固定資產投資計畫預算

2,900.6億元，較110年度預算數2,698.6億元增加202

億元。其中包含11項新興計畫，投資總額共1,740.3

億元，111年度先行編列39.4億元。然依照審計部109

年度中央政府總決算審核報告指出：1.109年度預算投

資金額達1億元以上之重大購建計畫共105項，累計實

際工程進度較預計進度落後者計38項。其原因主要包

括事前規劃不夠周延、執行能力不佳或遭民眾抗爭，

而導致工程進度落後、計畫暫緩等。2.截至109年底

止，尚未回收投資金額之重大購建固定資產計畫包括

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等7家國營事業所提出之83項

計畫，投資總額達4,593億9,314萬餘元。其中「尚未

回收投資金額且投資效益未達預期目標」共有43項計

畫。3.而前述43項計畫中，投資金額已超過回收年限

而仍未回收，不但投資效益未達預期，又實際投資報

酬率與原訂目標間具相當之差異者，共有7項計畫（如

下表）。 

 

 

遵照辦理。 

 

 

 

 

 

 

 

 

遵照辦理。 

 

 

遵照辦理。 

 

 

 

非本基金主管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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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主管 
國土永續發展基金 

立法院審議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附屬單位預算所提決議及附帶決議辦理情形報告表 
中華民國 111 年度 

 

決議及附帶決議 
辦理情形 

項次 內容 

 

 

 

 

 

 

 

 

 

 

 

 

 

 

 

 

 

 

 

 

 

 

 

 

 

 

 

 

 

 

 

 

 

 

 

 

國營事業已完成之重大興建計畫投資效益未達預期目

標情形表 

 

※說明：本表僅列示實際與預期投資報酬率二者差距

幅度達10%以上，或原預計報酬率為正值，惟執行後實

際報酬率卻轉為負值之計畫項目；不包含原預計無法

回收投資計畫之政策性投資項目。 

※資料來源：立法院預算中心、審計部109年度中央政

府總決算暨附屬單位決算及綜計表審核報告（營業部

分）-（戊-37~42）。 

綜上所述，各國營事業辦理重大投資計畫於事前評估

時過於樂觀，導致每年均有實際效益與原訂目標間有

相當落差之計畫。有鑑於重大固定資產投資計畫執行

成效攸關各該事業之營運績效及國家經濟發展，主管

機關除應持續精進事前評估作業，加強管考執行中計

畫，以逐年達成原定計畫目標值外，對於已逾回收年

限仍未回收者、或事前評估投資報酬率在實際執行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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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主管 
國土永續發展基金 

立法院審議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附屬單位預算所提決議及附帶決議辦理情形報告表 
中華民國 111 年度 

 

決議及附帶決議 
辦理情形 

項次 內容 

 

 

 

 

五、 

 

 

 

 

 

 

 

 

 

 

 

 

 

 

 

 

貳、 

 

一、 

 

 

 

 

 

 

 

 

 

 

 

均轉為負值者，應請各主管機關加強督導國營事業檢

討其產能利用與實際效益情形，並與原訂目標比較分

析差異原因，提出改進措施。 

 

111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計編列26個特別收入基

金，基金來源總計3,190億8,719萬1千元，基金用途總

計3,090億5,164萬7千元，收支相抵賸餘100億3,554

萬4千元，如扣除當年度政府撥入收入1,160億1,154

萬6千元（占特別收入基金總來源比率36.36%），則短

絀1,059億7,600萬2千元。其中行政院國家科學技術發

展基金、行政院公營事業民營化基金、促進轉型正義

基金、新住民發展基金、國土永續發展基金、毒品防

制基金等基金，因欠缺獨立特定收入財源，多仰賴國

庫撥款，111年度政府撥入收入占各該基金來源比率均

逾90%，與預算法暨財政紀律法對於特別收入基金規範

未盡相符，實有檢討空間。行政院應針對缺乏獨立特

定財源且性質類屬普通基金之特別收入基金、執行績

效不佳或財務短絀等基金進行改列或裁撤，俾符合法

令規範。爰應請行政院於1個月內向立法院財政及相關

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 

 

各委員會審查決議部分 

特別收入基金ˇ國土永續發展基金 

111年度「國土永續發展基金」之「國土永續發展相關

計畫」編列2億9,435萬9千元，爰凍結100萬元，俟內

政部就下列各案，向立法院內政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

後，始得動支。 

(1) 111年度「國土永續發展基金」於「國土永續發展

相關計畫」編列2億9,435萬9千元，經查，國土計

畫法應訂子法共計22項，迄至110年8月底止已完

成13項，預定於113年6月底前全數完成。惟其中

「國土永續發展基金水電事業機構附徵及罰鍰提

撥辦法」、「國土計畫土地違規使用檢舉獎勵辦

法」、「國土功能分區圖繪製作業辦法」及「屬一

定規模以上或性質特殊土地使用認定標準」等4

 

 

 

 

非本基金主管業務。 

 

 

 

 

 

 

 

 

 

 

 

 

 

 

 

 

 

 

本案業於112年2月20日以台內營字第

1120801462 號函，將書面報告函送立法

院並副知立法院內政委員會在案，茲摘

述內容如下： 

一、考量各該子法適用急迫性、影響層

面多寡、內容複雜程度、行政作業

能量等，規劃分年分期訂定；截至

112 年 6 月，本部已完成 14 項子法

研訂，其餘未完成子法亦將加速研

擬作業，預定於 113 年完成所有子

法。 

二、考量有關 106 年至 109 年度委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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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主管 
國土永續發展基金 

立法院審議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附屬單位預算所提決議及附帶決議辦理情形報告表 
中華民國 111 年度 

 

決議及附帶決議 
辦理情形 

項次 內容 

 

 

 

 

 

 

 

 

 

 

 

 

 

 

 

 

 

 

 

 

 

 

 

 

 

 

 

 

 

 

 

 

 

 

 

項子法預計於109年度完成，至今仍在辦理當中。

為加速立法進度，俾利基金業務推動及各縣市辦

理國土計畫，爰凍結該項預算，俟內政部向立法

院內政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後，始得動支。 

(2) 111年度「國土永續發展基金」之「國土永續發展

相關計畫」編列2億9,435萬9千元，惟國土永續發

展基金109年度及110年至8月底止，預算執行率雖

較前3年度提升，惟仍未達八成，且查內政部國土

永續發展基金管理會第12次會議紀錄所指，作業

單位允應確實掌控辦理進度，提高預算執行率；

另內政部依法應訂國土計畫法相關子法共計22

項，截至110年11月底，尚有9項未完成，允應積

極辦理。爰凍結該項預算，俟內政部向立法院內

政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後，始得動支。 

(3) 111年度「國土永續發展基金」於「國土永續發展

相關計畫」項下編列委託調查研究費1億6,360萬

元，係辦理全國國土計畫公告後配套機制、直轄

市、縣（市）國土計畫輔導機制，以及國土計畫

相關專題之委託辦理經費。經查國土計畫委託調

查研究案件辦理情形，106年度至110年8月底止簽

約件數41件，已結案件數20件，其中108年度4件，

109年度5件，顯示預算執行尚欠理想，年代久遠

無法結案。為督促預算有效運作，爰此，凍結該

項預算，俟內政部向立法院內政委員會提出書面

報告後，始得動支。 

(4) 國土永續發展基金編列委託調查研究費，係辦理

全國國土計畫公告後配套機制、直轄市、縣（市）

國土計畫輔導機制，以及國土計畫相關專題之委

託辦理經費。 

經查國土計畫委託調查研究迄至110年8月底止，

尚有108及109年度已簽約案件待完成，106年度至

110年8月底止簽約件數41件，已結案件數20件，

辦理中件數21件，其中108年度4件，109年度5件，

合計9件，顯示部分案件辦理時間頗長，應積極辦

理。另111年度預算編列1億6,360萬元，高出110

案皆已結案，110 年至 111 年度委

辦案共 36 案，其中 11 案已結案，

其餘 25 案刻依契約辦理相關作

業。 

三、為推動國土功能分區劃設作業，於

111 年 11 月 2 日發布「國土功能分

區圖及使用地繪製作業辦法」，直轄

市、縣(市)政府據以辦理國土功能

分區圖繪製作業，並辦理公開展覽

及公聽會等法定作業，以利國土功

能分區圖於114年4月30日前依法

完成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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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主管 
國土永續發展基金 

立法院審議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附屬單位預算所提決議及附帶決議辦理情形報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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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及附帶決議 
辦理情形 

項次 內容 

 

 

 

 

 

 

 

 

 

 

 

 

 

 

 

 

 

 

 

 

 

 

 

 

 

 

 

 

 

 

 

 

 

 

 

年度預算數28%，且超過109年度決算數2.3倍，增

幅頗大，且109年度預算執行率僅81.08%，應視實

際預算需求檢討是否有增列預算之必要。 

國土計畫係我國管轄之陸域及海域所訂定引導國

土資源保育及利用之空間發展計畫，亦為國家公

園計畫及都市計畫之上位計畫，故內政部應針對

委託案件辦理進度檢討結案比率過慢之情形，並

應衡酌以前年度執行量能覈實編列預算數。爰此

凍結該項預算，俟內政部以共同落實國土永續發

展目標，提出檢討改善作法與具體規劃，向立法

院內政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後，始得動支。 

(5) 國土永續發展基金編列補（協）助政府機關（構）

費，係補助直轄市、縣（市）政府委託辦理鄉村

地區整體規劃、執行違規查處作業、原住民族部

落現況調查及溝通等經費。配合「國土計畫法」

第45條規定，國土功能分區圖劃設作業期程展延2

年，故營建署應督促直轄市、縣（市）政府，於

114年4月底前完成各該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劃

設作業並公告實施。 

經查營建署補助22個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

國土功能分區圖劃設作業經費，迄至110年8月底

止已核定經費共1億5,637萬元，已撥付9,186萬2

千元，占核定補助款之比率僅58.74%。據營建署

說明，將持續召開功能分區研商會議督促直轄

市、縣（市）政府儘速請領補助款項；並確實掌

握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實際辦理情形。 

國土功能分區圖劃設作業攸關各直轄市、縣（市）

分區分類土地使用管制、人民財產權益等問題，

為達成國土實質管制成果，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推動國土規劃需審慎執行並落實民眾參

與。另國土功能分區圖劃設作業為國土計畫實施

重要項目之一，營建署應積極督促各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積極辦理各該國土功能分區及其

分類劃設作業，俾於法定時程公告。爰此凍結該

項預算，俟內政部針對直轄市、縣（市）國土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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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內容 

 

 

 

 

二、 

 

 

 

 

 

 

 

 

 

 

 

 

 

 

 

 

 

 

 

三、 

 

 

 

 

 

 

 

 

 

 

能分區圖劃設作業執行情形提出檢討改善作法與

具體期程規劃，向立法院內政委員會提出書面報

告後，始得動支。 

 

為因應氣候變遷，確保國土安全，保育自然環境與人

文資產，促進資源與產業合理配置，強化國土整合管

理機制，並復育環境敏感與國土破壞地區，追求國家

永續發展，爰制定「國土計畫法」，依土地資源特性、

環境容受力及地方發展需求，研訂各級國土計畫及劃

設國土功能分區，建立土地使用秩序，引導國土保育

與發展，依據國土計畫法第44條之規定，內政部設置

國土永續發展基金。 

全國國土計畫已於107年4月30日完成公告，依據國土

計畫法第45條第2項規定，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

應於110年4月30日一併公告實施。經查直轄市、縣（市）

國土計畫（草案）審議作業辦理情形，雖18個直轄市、

縣（市）國土計畫經內政部核定皆於法定期程內完成

公告，惟國土計畫法應訂子法共計22項，迄至110年8

月底止已完成13項，仍有9項未完成，完成比率僅59%。 

為避免影響基金業務推動及直轄市、縣（市）後續工

作之進行，請營建署積極完成國土計畫應訂子法之法

制作業並提出相關期程規劃，於1個月內提供書面報告

予立法院內政委員會。 

 

111年度「國土永續發展基金」之「國庫撥充國土永續

發展基金」編列撥補國土永續發展基金94億7,199萬2

千元，用於該基金辦理國土計畫政策等經費。 

依「國土計畫法」第44條規定，營建署106至109各年

度撥補「國土永續發展基金」：1億2,734萬5千元、1

億2,016萬8千元、9,739萬3千元、9,154萬9千元，110

年度預算撥補9,154萬9千元、截至110年8月底實際撥

補4,577萬5千元，111年度預算案編列有94億7,199萬2

千元。 

 

 

 

 

 

 

本案業於112年1月19日以台內營字第

1120800898 號函，將書面報告函送立法

院並副知立法院內政委員會在案，茲摘

述內容如下： 

考量各該子法適用急迫性、影響層面多

寡、內容複雜程度、行政作業能量等，

規劃分年分期訂定；截至 112 年 6 月，

本部已完成 14 項子法研訂，其餘未完成

子法亦將加速研擬作業，預定於 113 年

完成所有子法。 

 

 

 

 

 

 

 

 

 

 

本案業於112年2月18日以台內營字第

1120801481 號函，將書面報告函送立法

院並副知立法院內政委員會在案，茲摘

述內容如下： 

述內容如下： 

一、本 基 金 108 年 度 執 行 率 為

56.80% 、 109 年 度 執 行 率 為

72.20% 、 110 年 度 執 行 率 為

108.32% 、 111 年 度 執 行 率 為

101.55%，本部營建署持續積極推動

國土計畫相關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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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及附帶決議 
辦理情形 

項次 內容 

 

 

 

 

 

 

 

 

 

 

 

 

 

 

 

 

 

 

 

 

 

 

 

 

 

 

 

 

 

 

 

 

 

 

 

營建署各年度撥補國土永續發展基金情形表 

單位：新臺幣千元 

 

資料來源：營建署。110年度決算數為截至110年8月底

執行數。 

 

「國土計畫法」為我國空間規劃及土地使用管制之重

要依據，「國土永續發展基金」自106年度成立以來，

配合全國國土計畫、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及國

土功能分區圖之法定期程及政策方向，編列補助各地

方政府辦理相關工作經費，但是因各地方政府延後提

案期限等因素，以致該基金106至109年度支出預算執

行率各為25.09%、50.39%、56.80%、72.20%，110年度

截至8月底支出預算執行率也僅53.88%，預算執行率不

理想。 

 

 

 

「國土永續發展基金」支出執行情形表 

單位：新臺幣千元 

二、本部營建署積極協助直轄市、縣

（市）政府推動鄉村地區整體規劃

相關作業及國土功能分區劃設作

業，並持續召開研商會議檢討辦理

進度，就規劃議題提出建議處理方

式，供直轄市、縣（市）政府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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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及附帶決議 
辦理情形 

項次 內容 

 

 

 

 

 

 

 

 

 

 

 

 

 

 

 

 

 

 

 

 

 

 

 

 

 

 

 

 

 

 

四、 

 

 

 

 

 

資料來源：營建署。110年度決算數為截至110年8月底

執行數。 

 

爰請內政部研議改善「國土永續發展基金」執行率低

落問題，於3個月內提出書面報告，送交立法院內政委

員會。 

 

為因應氣候變遷，確保國土安全，保育自然環境與人

文資產，促進資源與產業合理配置，強化國土整合管

理機制，並復育環境敏感與國土破壞地區，追求國家

永續發展，台灣業已制定「國土計畫法」，以依土地資 

源特性、環境容受力及地方發展需求，研訂各級國土

 

 

 

 

 

 

 

 

 

 

 

 

 

 

 

 

 

 

 

 

 

 

 

 

 

 

 

 

 

 

本案業於112年1月11日以台內營字第

1120800119 號函，將書面報告函送立法

院並副知立法院內政委員會在案，茲摘

述內容如下： 

目前新北市、新竹縣、苗栗縣、臺中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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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情形 

項次 內容 

 

 

 

 

 

 

 

 

 

 

 

五、 

 

 

 

 

 

 

 

 

 

 

 

 

 

 

 

 

六、 

 

 

 

 

 

 

計畫及劃設國土功能分區。為尊重原住民族傳統文

化、領域及智慧，國土計畫法規定原住民族土地得擬

定特定區計畫或另訂土地使用管制規定，但國土永續

發展基金106至109年度預算執行率分別為25.09%、

50.39%、56.80%及72.20%，110年度迄至8月底分配預

算執行率僅53.88%，不利原住民族土地鄉村地區劃設

工作之推動。內政部應會同原住民族委員會、直轄市 

、縣（市）政府等有關機關，積極推動原住民族土地

鄉村地區劃設工作相關作業，於3個月內向立法院內政

委員會提出辦理情形書面報告。 

 

鑒於我國違規利用國土，衍生公共安全、環境保護、

景觀、交通安全、水土保持等重重問題，內政部營建

署應鼓勵民眾針對重大國土違法利用行為進行檢舉，

爰凍結「國土永續發展相關計畫」20萬元，俟內政部

營建署針對如何獎勵民眾檢舉國土違法利用，提高查

緝國土違法利用之獎勵進行檢討，並說明公民參與機

制，向立法院內政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後，始得動支。 

 

 

 

 

 

 

 

 

 

 

111年度「國土永續發展基金」之「國土永續發展相關

計畫」中「服務費用」編列1億8,032萬8千元，爰凍結

100萬元，俟內政部向立法院內政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

後，始得動支。 

 

 

 

南投縣、嘉義縣、宜蘭縣、高雄市、屏

東縣、花蓮縣及臺東縣等 11 縣市原住

民族主管機關均已啟動辦理部落調查、

部落溝通及國土功能分區劃設作業；後

續將循程序辦理審議作業，並依國土計

畫法第 45 條規定，各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應於114 年 4 月 30 日前一併

公告國土功能分區圖。 

 

 

 

本案業於112年2月15日以台內營字第

1120801629 號函，將書面報告函送立法

院並副知立法院內政委員會在案，茲摘

述內容如下： 

本部營建署訂定「檢舉國土計畫土地違

規使用獎勵辦法（草案）」（以下稱檢舉

獎勵辦法）」，現正辦理法制作業程序，

依草案內容，中央主管機關將規劃建置

檢舉系統，檢舉人應於系統敘明包括違

規使用之土地坐落位置、行為人資料及

違規使用具體事證之說明與照片、圖說

或影片等佐證資料，俾由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據以辦理查處作業。檢舉案件

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裁罰確定

後，將核發檢舉獎勵金，獎勵金將視破

壞國土程度訂有不同基準金額。 

 

本案業於112年2月18日以台內營字第

1120801489 號函，將書面報告函送立法

院並副知立法院內政委員會在案，茲摘

述內容如下： 

本基金 111 年度服務費用編列新臺幣 1

億 8,032萬 8 千元，執行情形說明如下： 

一、 委託調查研究費：主要係辦理國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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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情形 

項次 內容 

 

 

 

 

 

 

 

 

 

 

 

 

 

 

 

七、 

 

 

 

 

 

 

 

 

 

 

 

 

 

 

八、 

 

 

 

 

 

 

 

 

 

 

 

 

 

 

 

 

 

 

 

111年度「國土永續發展基金」之「國土永續發展相關

計畫」中「服務費用－委託調查研究費」編列1億6,360

萬元，為全國國土計畫公告後配套機制、直轄市、縣

（市）國土計畫輔導機制，以及國土計畫相關專題之

委託辦理經費。 

經查，該預算較110年增加3,579萬元，增幅達28%，然

該筆預算於109年僅編列6,064萬元，決算數為4,916

萬7千元，111年增至1億6,360萬元，卻未說明增加項

目與預算效益，預算規模增加一倍以上，是否有足夠

之量能勘以執行，同樣令人質疑。 

綜上，凍結「國土永續發展相關計畫」100萬元，俟內

政部營建署向立法院內政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後，始

得動支。 

 

 

111年度國土永續發展基金預算「國土永續發展相關計

畫」中「服務費用－委託調查研究費」編列1億6,360

萬元，為全國國土計畫公告後配套機制、直轄市、縣

（市）國土計畫輔導機制，以及國土計畫相關專題之

委託辦理經費。 

計畫補償、國土規劃研究、調查及

土地利用及其他國土保育相關事項

及相關議題研究，該經費均按實際

需求覈實編列。另本基金委託調查

研 究 費 於 108 年 度 執 行 率 為

57.13% 、 109 年 度 執 行 率 為

81.08% 、 110 年 度 執 行 率 為

99.99% 、 111 年 度 執 行 率 為

95.18%，本部營建署持續積極推動

國土計畫相關作業。 

二、 勞務承攬：111 年勞務承攬人力 12 

名，該等人力投入辦理各項法定作

業之行政庶務工作，以協助國土計

畫法定工作順利推動。 

 

本案業於112年2月18日以台內營字第

1120801482 號函，將書面報告函送立法

院並副知立法院內政委員會在案，茲摘

述內容如下：  

一、有關 106 年至 109 年度委辦案皆

已結案，110 年至 111 年度委辦案

共 36 案，其中 11 案已結案，其餘

25 案刻依契約辦理相關作業。 

二、委託調查研究費於 108 年度執行

率為 57.13%、109 年度執行率為

81.08% 、 110 年 度 執 行 率 為

99.99% 、 111 年 度 執 行 率 為

95.18%，本部營建署持續積極推動

國土計畫相關作業。 

 

本案業於112年2月17日以台內營字第

1120801483 號函，將書面報告函送立法

院並副知立法院內政委員會在案，茲摘

述內容如下： 

一、有關 106 年至 109 年度委辦案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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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經查，該預算較110年增加3,579萬元，增幅達28%，然

該筆預算於109年僅編列6,064萬元，決算數為4,916

萬7千元，111年卻暴增至1億6,360萬元，與實際執行

量能相差1億1,443萬3千元，顯不合理，內政部營建署

應衡酌以往執行量能覈實編列預算，使預算能達最大

效益。 

綜上所述，請內政部營建署向立法院內政委員會提出

書面報告。 

 

 

111年度國土永續發展基金預算編列公庫撥款收入94

億餘元，鑑於國土功能分區圖及鄉村地區整體規劃等

工作尚待積極辦理。是以，建請內政部營建署應加速

推動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國土功能分區分類使

用及管制作業並妥適運用補償所需支出，以利國土規

劃相關工作遂行。 

已結案，110 年至 111 年度委辦案

共 36 案，其中 11 案已結案，其餘

25 案刻依契約辦理相關作業。 

二、委託調查研究費於 108 年度執行

率為 57.13%、109 年度執行率為

81.08% 、 110 年 度 執 行 率 為

99.99% 、 111 年 度 執 行 率 為

95.18%，本部營建署持續積極推動

國土計畫相關作業。 

 

本部營建署將持續積極協助直轄市、縣

(市)政府如期完成國土功能分區圖繪製

及公告作業外，亦將依規劃期程積極趕

辦國土計畫法相關子法訂定作業，並賡

續推動辦理相關工作，務求制度順利銜

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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